
第20-02號決議 

阿文社區服務區 

停水供水政策 

 

1. 目的。該政策的製定是為了遵守參議院998號法案，即“水切斷保護法”，並由州長於2018

年9月28日批准。 

2.  生效日期。該政策將於2020年4月1日生效。 

3. 出版語言。該政策和本政策要求的書面通知應以英語，西班牙語和其他至少10％的供水區

居民的口頭語言發布。 

4. 中止供水的先決條件。 

A.  在客戶拖欠付款至少六十（60）天之前，學區不得中止不付款的住宅服務。在因不

付費而終止居住服務前不少於七（7）個工作日，學區應通過電話或書面通知聯繫帳戶上指定

的客戶。客戶可以致電（661）854-2127與地區辦公室聯繫，以討論避免因未付款而中斷住宅

服務的選項。 

B.    當學區根據（A）項通過電話聯繫在帳戶上指定的客戶時，工作人員應主動向客戶

提供本政策的書面規定。地區工作人員應提議討論避免不付款而終止服務的方案，並向客戶

提供以下至少一項服務：替代付款時間表，延期付款，最低付款額，要求攤還未付餘額的程

序。此外，應使客戶知道帳單審查和上訴的過程。 

C.    當學區根據（A）項通過書面通知與帳戶中指定的客戶聯繫時，應將付款拖欠和阻

止終止付款的書面通知郵寄給提供住宿服務的住所客戶，該通知還應將其發送到提供居住服

務的物業的地址，地址為“乘員”。該通知應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所有清晰且易懂的信息： 

（i） 客戶的姓名和地址。 

（ii） 違約金額。 

（iii） 為避免停止居住服務而需要付款或付款安排的日期，該日期為賬單拖欠之

日起六十（60）天，除非總經理酌情延長。 

（iv） 說明申請延長時間以支付拖欠費用的程序。 

（v） 說明請願書審查和上訴的程序。 

（vi） 對客戶可以請求延期，減少或替代的付款時間表的程序的描述，包括對滯

後住宅服務費的攤銷。 



5. 誠信提示要求。 

A.  如果學區無法通過電話與居住在該住所的客戶或成年人取得聯繫，並且書

面通知由於無法送達而通過郵件退回，則學區應竭誠努力訪問該住所並離開或作出其他安

置在顯眼位置的通知，即將停止不付款的住宅服務的通知以及學區關於停止不付款的住宅

服務的政策。 

B. 如果住所的成年人向水區或可依法進行該上訴的任何其他行政或法律機構

上訴水費單，則在上訴待決期間，區不得中止居住服務。 

6. 申請水費單的審查和上訴程序。 

A. 如果客戶對服務或賬單或其他費用的準確性有任何投訴或爭議，則客戶有

權與總經理或指定人員會面，討論爭議並出示客戶擁有的任何證據支持他或她的位置。如

果對帳單有爭議，應要求客戶在收到有爭議的帳單後的十（10）天之內以書面形式提出投

訴，要求開會或要求進行調查。 。 

B. 在與總經理或指定人員的會議上，客戶必須出示證據以支持其立場，並且

可以由代表陪同。總經理應在與客戶會面後的五（5）天內就客戶的爭議做出書面決定。 

C. 如果客戶對總經理的決定不滿意，則可以向董事會提出上訴。必須在總經

理作出決定後的十四（14）天內以書面形式提出上訴，並附有完整詳細的解釋，以提請董

事會解決。總經理應盡一切努力為下一次定期召開的董事會會議就爭端進行聽證，並應將

此類聽證會通知客戶。 

D. 總經理應為董事會準備有關糾紛的書面報告，總結事實，迄今採取的行動

以及他/她關於此事處置的具體結論。在聽證會上，客戶可以出示任何支持其立場的證

據，並要求董事會做出決定。 

E. 董事會應迅速採取行動解決爭端，但可以將爭端的解決推遲到隨後的例

會，以便調查爭端或接收與爭端有關的特別報告。任何進一步的延誤應由客戶自由自願地

同意。 

F. 董事會的決定為最終決定。如果董事會在收到向董事會提出的上訴之日起

六十（60）天內未做出決定，則除非該地區已書面通知客戶其打算延期，否則這種不作為

將被視為拒絕了所要求的行動。解決期限。 

7. 禁止中止住宅供水服務。 

A. 如果滿足以下所有條件，學區不得中止不付款的住宅服務： 



（i） 客戶或客戶的房客向福利區提交初級保健提供者的證明，該術語由

《福利》第14088條（b）款（b）項（1）款（A）項定義根據《機構法》和《機構

法》，居住服務的終止將對提供居住服務場所的居民的生命造成威脅，或對其健康

和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ii） 客戶證明他或她在財務上無法在學區的正常計費周期內支付住宿服

務費用。如果客戶家庭的任何成員當前是CalWORK，CalFresh，一般幫助，Medi-

Cal，補充安全收入/州補充付款計劃，或加利福尼亞州針對婦女，嬰兒和兒童的特

殊補充營養計劃，或客戶聲明該家庭的年收入低於聯邦貧困線的200％。 

（iii） 客戶願意就學區提供的所有拖欠費用訂立分期償還協議，替代付款

時間表或遞延或減少付款計劃。 

B. 如果不滿足上述條件，則學區應為客戶提供以下一種或多種選擇： 

（i） 未付餘額的攤銷。 

（ii） 參加替代付款時間表。 

（iii） 如果已向學區提供了能夠支付的未付餘額的一部分或全部減少，而

無需向其他納稅人支付額外費用。 

（iv） 暫時推遲付款。 

C. 總經理有權確定哪種付款方式（B）段中所述的付款方式將提供給客戶，並

可以設置該付款方式的參數，前提是要在12個月內償還任何剩餘的未償餘額，並且進一步

規定，總經理只能批准部分或全部如果未付款餘額的減少可以用區董事會已收到並為此目

的明確轉入水基金預算的收入來資助，則減少未付餘額。 

D. 在以下兩種情況之一下，學區發布最終的意向書，以中斷在物業的顯眼和

顯眼位置的服務中斷後，不超過五（5）個工作日將終止住宅服務： 

（i） 客戶未遵守六十（60）天或更長時間的拖欠費用的攤銷協議，替代

付款時間表或延期或減少付款計劃。 

（ii） 客戶在簽訂攤銷協議，替代付款時間表或延遲或減少付款計劃中的

拖欠費用時，客戶不會在六十（60）天或更長時間內支付其當前的住宅服務費用。 

8. 恢復供水服務。 

A. 學區應向客戶提供有關如何恢復居住服務的信息。對於向地區證明家庭收

入低於聯邦貧困線200％的住宅客戶，地區應執行以下兩項操作： 



（i） 將重新連接的服務費設置為在正常營業時間內重新連接的費用，其

費用不超過五十美元（50美元），或者重新連接的實際費用（如果較少）。對於非

營業時間的住宅服務重新連接，學區應設定不超過一百五十美元（150美元）的服

務重新連接費，或者非營業時間的實際重新連接費用不超過150美元。 

（ii） 從2021年1月1日起，針對消費者物價指數的變化，每年在營業時間

內重新連接的最高金額為50美元，在非營業時間內重新連接的最高金額為150美

元，該地區應每年進行調整。用於確定舊金山地區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上升。 

（iii） 每12個月一次免除拖欠票據的利息費用。 

B. 如果該家庭的任何成員當前是CalWORK，CalFresh，一般援助，Medi-Cal，

補充安全收入/州補充的當前接受者，則學區應認為其家庭收入低於聯邦貧困線的200％。

付款計劃或加利福尼亞州針對婦女，嬰兒和兒童的特殊補充營養計劃，或客戶聲明該家庭

的年收入低於聯邦貧困線的200％。 

9. 涉及房東-租戶關係的服務。 

A. 如果學區向獨立式單戶住宅的居民，按第17008條規定的勞改營中的多單元

住宅結構，活動房屋公園或永久住宅結構的居民提供單獨計量的住宅服務，則業主，經理

或住宅，構築物或公園的經營者（如果記錄的顧客），地區應盡最大的努力通過書面通知

告知居住者，如果欠款帳戶服務將終止至少十（終止前10天。書面通知應進一步告知居

民，他們有權成為客戶，然後向其收取服務費，而無需支付任何可能欠款的款項。 

B. 除非每個居住者同意服務條款和條件並符合法律和學區法令，決議，規則

和法規的要求，否則學區不得為居住者提供服務。但是，如果一個或多個居住者願意並能

夠為帳戶隨後產生的費用承擔責任，以使學區感到滿意，包括要求，這些要求可能包括但

不限於支付120美元的押金和完成押金。地區服務申請，以便總經理或指定人員可以評估

地區是否滿足居民申請人可以滿足服務條款和條件的要求，或者是否有合法手段使地區選

擇性地終止服務於以下地區的服務：對於那些不符合學區要求的居住者，學區應向滿足學

區可以滿足服務條款和條件的居住者提供服務。 

10. 報告要求。該地區應每年在該地區的互聯網網站和州水資源控制委員會上報告因無法付款

而停止服務的次數。 

11. 本政策的局限性。本政策中的任何內容均不會限制，限製或以其他方式削弱學區終止向客

戶提供服務的能力，其原因不包括本政策明確規定的原因，包括但不限於客戶未經授權的行為。 

12. 確保收取拖欠費用的其他行動。 

A. 根據《政府法規》第61115（a）（3）（C）條的規定，學區對客戶未付款

的罰款為百分之十（10％），另加百分之一的罰款（1％）。每月用於不支付費用。 



B. 根據《政府法》第61115（b）條的規定，學區可以以與財產稅相同的方式

在稅單上收取任何拖欠費用和罰款。 

C. 根據《政府法》第61115（c）條的規定，董事會授權總經理或指定人員簽

發證書，並在經地區法律顧問批准的表格上聲明欠款和罰金的金額以及其姓名和最後已知

的姓名負責拖欠費用和罰款的人員的地址，並按照總經理制定的程序在克恩縣記錄員辦公

室記錄該證明。所述程序應包括以下規定：只有在通知客戶學區打算記錄證書之後才能進

行證書記錄，並且客戶有十（10）個工作日通知學區，如果客戶打算對記錄的記錄提出上

訴。證書提交給董事會，並且如果客戶提出上訴，則只有在董事會考慮上訴之後且僅在董

事會指示已記錄證書的情況下，才可以記錄證書。 

 

 

 

  


